
98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： 

 等  別： 四等考試 

 類    科： 法院書記官、法警 

科  目： 法院組織法 

考試時間： 1小時 30分 座號：         
※注意：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 

不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不予計分。
 

 
 

全一頁40160、40260

一、依法院組織法規定，法院依法管轄非訟事件，試說明何謂「非訟事件」？又屬地方

法院管轄之非訟事件範圍為何？（25分） 

二、何謂參審制？不具備法官身分之人員，參與審判，是否違憲？試說明之。（25分） 

三、下列事項是否需經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？（25分） 
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之獎懲 
臺灣高等法院花蓮分院檢察署檢察官遷調 
法務部部長欲遴任檢察長 

四、書記官之職掌為何？又各級法院設有何種單位與重要職位、職稱，辦理書記官職掌

之相關事務？試依法院組織法之相關規定析述之。（25分） 


